放流水標準第二條修正總說明
放流水標準自七十六年五月五日發布施行後，歷經十四次檢討修正，為國內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污）水之管制，奠立分業管理之基礎。考量化工業之製程特性、廢水性質均複雜，爰依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第二項授權規定，針對化工業訂定「化工業放流水標準」，現行放流水標準涉及前述相關適用範圍者，爰配合予以刪除。另對於甲基汞等六項管制限值屬「不得檢出」之項目，考量檢測技術與儀器差異導致方法偵測極限不確定性高，據以認定不得檢出值，恐有爭議，爰參考美國管制方式，採實際可定量極限值（Practical Quantitation Limit；PQL）修正管制限值。另考量近來人畜禽共通傳染病之威脅日增，為有效控管屠宰及具有動物屍體化製製程事業之生物性感染風險，爰針對屠宰業與具動物屍體化製製程之事業訂定「大腸桿菌群」管制項目，促使事業強化消毒，降低感染風險。爰擬具「放流水標準」第二條修正，其修正要點如下：
1、 刪除化工業之管制項目和限值。（修正條文第二條）

2、 修正甲基汞、多氯聯苯、五氯硝苯、福爾培、四氯丹和蓋普丹等六項管制項目管制限值。（修正條文第二條）

3、 增訂屠宰業，以及具動物屍體化製製程之食品製造業和廢棄物焚化廠或其他廢棄物處理廠（場）之大腸桿菌群管制項目。（修正條文第二條
